
(定 稿 )  

 

第 七 屆 觀 塘 區 議 會 屬 下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 

第 二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日  期 ︰ 20 2 4 年 3 月 1 9 日 (星 期 二 )  

時  間 ︰ 下 午 2 時 3 3 分 至 下 午 3 時 59 分  

地  點 ︰ 九 龍 觀 塘 觀 塘 道 392 號 創 紀 之 城 6 期 2 0 樓 05 -0 7 室  

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議 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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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嘉 恒 先 生  劉 嘉 華 先 生    

林 峰 先 生 ,  M H  歐 陽 均 諾 先 生    

金 堅 女 士  鄭 強 峰 先 生    

馬 軼 超 先 生 ,  M H  賴 永 春 先 生 ,  M H    

張 姚 彬 先 生  簡 銘 東 先 生 ,  M H    

張 培 剛 先 生  關 堅 榮 先 生    

許 有 為 先 生  龐 智 笙 先 生    

    

列 席 者   

林 福 亮 先 生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2 )  

周 立 根 先 生  

周 德 心 女 士  

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 

羅 潔 娜 女 士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觀 塘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 

柯 盈 盈 女 士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觀 塘 區 衞 生 總 督 察 1  

周 勁 梅 女 士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觀 塘 區 衞 生 總 督 察 2  

何 博 文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觀 塘 區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(潔 淨 及 防

治 蟲 鼠 )2  

鄧 子 俊 先 生 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理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東 )3  

林 卓 峰 先 生 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東 )3 3  

羅 恆 剛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觀 塘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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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書  

黃 境 銳 先 生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1  

蔡 鴻 敏 女 士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2  

 

應 邀 出 席 者   

   

彭 嘉 棋 女 士  房 屋 署 署 理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東 九 龍 四 )  議 項 V I  

 

 

開 會 辭  

 

 主 席 歡 迎 委 員 會 成 員 及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第 七 屆 觀 塘 區 議 會 (下

稱「 區 議 會 」 )屬 下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(下 稱「 本 委 員 會 」 )第 二 次 會 議。 

 

 

I .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2 .    委 員 並 無 提 出 其 他 意 見 ，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
 

I I .  垃 圾 收 費 的 籌 備 進 展  

(觀 塘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4 / 20 2 4 號 )  

  

3 .  環 境 保 護 署 (下 稱 「 環 保 署 」 )代 表 介 紹 文 件 。  

 

4 .   委 員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4 . 1  委 員 讚 揚 環 保 署 就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(下 稱 「 垃 圾 收 費 」 )所 進

行 的 前 期 工 作 ， 包 括 於 屋 邨 增 設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(下 稱 「 廚 餘

機 」 )， 並 查 詢 為 何 部 分 公 務 員 宿 舍 未 有 設 置 廚 餘 機 。  

 

4 . 2  委 員 表 示 環 保 署 應 加 強 向 居 民 解 說 廚 餘 機 的 操 作 方 法，並 查 詢

該 署 清 理 廚 餘 機 的 頻 率 及 修 理 機 件 故 障 所 需 的 時 間 。  

 

4 . 3  委 員 建 議 環 保 署 在 社 區 不 同 位 置 增 設 廚 餘 回 收 點，供 食 肆、商

鋪 或 三 無 大 廈 居 民 棄 置 廚 餘 。  

 

4 . 4  委 員 關 注 在 三 無 大 廈 及 寮 屋 區 實 施 垃 圾 收 費 的 安 排，並 希 望 環

保 署 多 與 居 民 溝 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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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5  委 員 建 議 環 保 署 支 援 屋 苑 安 裝 監 測 裝 置 ， 以 監 測 走 廊 垃 圾 問

題 。  

 

4 . 6  委 員 關 注 回 收 桶 經 常 滿 溢 的 問 題，建 議 環 保 署 加 大 回 收 桶 容 量

或 增 設 智 能 回 收 桶，以 物 聯 網 技 術 監 測 回 收 情 況。委 員 亦 建 議

可 在 回 收 桶 上 貼 上 二 維 碼 ， 供 市 民 匯 報 回 收 桶 滿 溢 的 情 況 。  

 

4 . 7  委 員 查 詢 增 設 舊 衣 回 收 箱 的 機 制 及 準 則 。  

 

4 . 8  委 員 建 議 環 保 署 於 不 同 屋 邨 增 設 綠 綠 賞 禮 品 兌 換 機，方 便 市 民

換 領 禮 品 。  

 

5 .   環 保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5 . 1  關 於 公 共 屋 邨 廚 餘 回 收 方 面 ： 署 方 表 示 已 在 觀 塘 區 19 個 公 共

屋 邨 安 裝 6 6 部 廚 餘 機 ， 並 預 計 於 今 年 8 月 完 成 在 區 內 餘 下 1 2

個 公 共 屋 邨 安 裝 有 關 設 施 。  

 

5 . 2  關 於 私 人 物 業 廚 餘 回 收 方 面：署 方 表 示 環 保 署 屬 下 的 環 境 運 動

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環 運 會 」 )設 有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， 目 標 是 資

助 總 家 庭 戶 數 不 少 於 一 千 戶 的 私 人 屋 苑 安 裝 廚 餘 機，每 個 屋 苑

最 多 可 獲 資 助 安 裝 20 部 廚 餘 機 。 觀 塘 區 內 的 滙 景 花 園 和 淘 大

花 園 已 開 始 使 用 廚 餘 機 回 收 廚 餘 ， 而 麗 晶 花 園 的 申 請 亦 已 獲

批 ， 並 預 計 於 2 024 年 4 月 開 始 回 收 廚 餘 。 環 保 署 現 正 就 其 他

屋 苑 的 申 請 進 行 審 批 工 作，並 預 計 於 大 約 兩 個 月 內 將 申 請 結 果

通 知 屋 苑。環 運 會 亦 考 慮 將 資 助 方 案 擴 展 至 總 家 庭 戶 數 少 於 一

千 戶 的 私 人 屋 苑 ， 詳 情 將 於 稍 後 公 布 。 

 

5 . 3  署 方 表 示 私 人 屋 苑 亦 可 申 請 參 與「 廚 餘 收 集 先 導 計 劃 」，使 用 傳

統 廚 餘 回 收 桶 進 行 廚 餘 收 集 。 部 分 屋 苑 會 在 垃 圾 站 附 近 設 置

1 2 0 公 升 的 傳 統 廚 餘 回 收 桶 。  

 

5 . 4  署 方 表 示 現 時 正 在 沙 田 區 試 行 設 置「 社 區 廚 餘 收 集 流 動 點 」，以

定 時 定 點 的 方 式 收 集 附 近 食 肆 和 居 民 產 生 的 廚 餘。署 方 有 意 在

今 年 第 二 季 逐 步 將 有 關 計 劃 擴 展 至 其 他 地 區 ， 當 中 包 括 觀 塘

區 。  

 

5 . 5  關 於 餐 廳 廚 餘 回 收 方 面 ： 署 方 表 示 現 時 全 港 有 60 個 垃 圾 站 設

有 廚 餘 回 收 點，以 收 集 鄰 近 餐 廳 的 廚 餘，其 中 四 個 位 於 觀 塘 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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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外 ， 署 方 亦 在 大 埔 區 、 元 朗 區、 屯 門 區 及 沙 田 區 的 食 肆 集 中

地 點 設 置「 廚 餘 回 收 流 動 點 」，以 流 動 車 的 方 式 收 集 餐 廳 廚 餘。

有 關 計 劃 同 樣 會 在 今 年 第 二 季 逐 步 擴 展 至 其 他 地 區，  當 中 包

括 觀 塘 區 。  

 

5 . 6  關 於 對 三 無 大 廈 的 支 援 方 面：署 方 表 示 綠 展 隊 已 定 期 在 社 區 進

行 宣 傳 教 育 ， 以 幫 助 居 民 了 解 購 買 指 定 袋 的 安 排 。 另 外， 署 方

會 在 垃 圾 收 費 實 施 初 期 向 三 無 大 廈 及 公 屋 住 戶 免 費 派 發 1 20 個

1 5 公 升 的 指 定 袋 ， 使 住 戶 逐 步 適 應 垃 圾 收 費 。  

 

5 . 7  署 方 表 示 會 在 垃 圾 收 費 生 效 後 首 六 個 月 設 立「 適 應 期 」，並 會 透

過 宣 傳 教 育 的 方 式 鼓 勵 市 民 改 變 行 為 和 習 慣 ， 減 少 製 造 垃 圾 。  

 

5 . 8  關 於 社 區 回 收 點 方 面：署 方 表 示 現 時 觀 塘 區 設 有 三 個 綠 在 區 區

回 收 站 或 回 收 便 利 點 ， 未 來 將 在 不 同 公 共 屋 邨 增 設 回 收 便 利

點 。 署 方 預 計 順 利 邨 、 油 麗 邨、 平 田 邨 及 秀 茂 坪 邨 的 回 收 便 利

點 可 於 第 二 季 投 入 服 務 。  

 

5 . 9  關 於 對 寮 屋 區 的 支 援 方 面：署 方 表 示 將 在 垃 圾 收 費 實 施 後 亦 會

向 寮 屋 區 住 戶 免 費 派 發 指 定 袋 ， 詳 情 將 於 稍 後 公 布 。  

 

6 .   委 員 提 出 跟 進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6 . 1  委 員 關 注 在 寮 屋 區 實 施 垃 圾 收 費 的 情 況，憂 慮 政 策 會 導 致 山 邊

及 海 邊 的 環 境 衞 生 惡 化。委 員 希 望 環 保 署 安 排 綠 展 隊 到 鯉 魚 門

及 茶 果 嶺 寮 屋 區 進 行 宣 傳 教 育 工 作 ， 並 在 該 區 設 置 廚 餘 機 。  

 

6 . 2  委 員 希 望 環 保 署 延 長 派 發 免 費 指 定 袋 的 期 限，並 向 委 員 提 供 更

多 免 費 指 定 袋 ， 以 便 委 員 在 社 區 宣 傳 垃 圾 收 費 。  

 

6 . 3  委 員 關 注 設 置 廚 餘 機 的 情 況，並 反 映 部 分 廚 餘 機 經 常 故 障 或 滿

溢，認 為 環 保 署 應 在 住 宅 區 增 設 更 多 廚 餘 機，並 加 強 向 市 民 解

說 其 操 作 方 法 。 委 員 亦 詢 問 廚 餘 機 的 承 辦 商 有 何 服 務 承 諾 。  

 

6 . 4  委 員 希 望 環 保 署 多 安 排 職 員 到 社 區 向 市 民 推 廣 政 策，以 即 時 回

應 市 民 的 提 問 。  

 

6 . 5  委 員 認 為 除 設 立 罰 則 外，環 保 署 可 推 行 更 多 正 面 措 施，以 鼓 勵

市 民 繼 續 做 好 分 類 回 收。委 員 認 為 環 保 署 應 向 市 民 解 說 該 署 會



 5 

如 何 處 理 收 集 到 的 廚 餘 ， 並 詢 問 O ·PA R K2 的 確 實 開 放 日 期 。  

 

6 . 6  委 員 建 議 環 保 署 主 動 到 訪 不 同 私 人 屋 苑 推 廣「 私 人 屋 苑 智 能 廚

餘 回 收 桶 試 驗 計 劃 」， 並 加 快 審 批 私 人 屋 苑 的 廚 餘 機 申 請 。  

 

6 . 7  委 員 查 詢 環 保 署 會 否 增 加 現 有 屋 邨 的 廚 餘 機 數 量，以 應 付 居 民

的 需 求 。  

 

6 . 8  委 員 指 食 環 署 為 配 合 垃 圾 收 費 而 減 少 街 道 的 廢 屑 箱 數 量，惟 有

市 民 反 映 部 分 地 區 的 廢 屑 箱 數 量 太 少 ， 希 望 該 署 能 適 當 調 整 ，

以 配 合 市 民 需 要 。  

 

6 . 9  委 員 向 環 保 署 反 映 舊 衣 回 收 箱 及 廚 餘 機 經 常 滿 溢，影 響 環 境 衞

生 ， 更 可 能 引 起 鼠 患 ， 希 望 該 署 增 設 相 關 設 施 。  

 

7 .   環 保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7 . 1  署 方 表 示 會 請 相 關 同 事 跟 進 廚 餘 機 滿 溢 及 機 件 故 障 的 情 況，以

及 公 務 員 宿 舍 的 廚 餘 回 收 安 排 。  

 

7 . 2  關 於 廚 餘 的 去 向：署 方 表 示 現 時 收 集 到 的 廚 餘 會 送 往 廚 餘 處 理

設 施 包 括 O ·PA RK1 作 中 央 處 理，轉 廢 為 能，而 O ·PAR K 2 則 正

在 建 造 中 。  

 

7 . 3  關 於 回 收 的 安 排：署 方 表 示 市 民 現 時 除 了 可 以 在 回 收 設 施 及 回

收 流 動 點 提 交 回 收 物 外，「 綠 在 觀 塘 」及「 綠 在 裕 民 坊 」亦 為 區

內 超 過 12 0 個 屋 苑 及 住 宅 大 廈 提 供 上 門 回 收 服 務，而 環 保 署 亦

會 繼 續 探 討 如 何 擴 大 回 收 網 絡 。  

 

7 . 4  關 於 宣 傳 教 育 方 面：截 至 今 年 2 月，署 方 綠 展 隊 已 聯 繫 觀 塘 區

超 過 28 0 間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和 居 民 組 織 以 宣 傳 垃 圾 收 費，亦 舉 辦

超 過 30 0 次 宣 傳 活 動，吸 引 不 同 人 士 參 與。署 方 表 示 將 繼 續 加

強 相 關 工 作 。  

 

8 .   委 員 提 出 跟 進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8 . 1  委 員 建 議 環 保 署 透 過 大 型 傳 媒 機 構 加 強 宣 傳 垃 圾 收 費 。  

 

8 . 2  委 員 預 計 廚 餘 機 的 使 用 量 將 在 實 施 垃 圾 收 費 後 大 幅 增 加，建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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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保 署 增 加 廚 餘 機 的 容 量，以 及 促 請 承 辦 商 增 加 收 集 廚 餘 的 次

數 。  

 

8 . 3  委 員 指 現 時 不 少 市 民 會 購 入 家 用 廚 餘 機，建 議 環 保 署 聯 同 專 家

探 討 自 行 處 理 家 居 廚 餘 會 否 衍 生 其 他 問 題，例 如 堵 塞 渠 道。委

員 亦 查 詢 環 保 署 會 如 何 回 收 經 市 民 自 行 處 理 的 廚 餘 。  

 

8 . 4  委 員 反 映 前 線 清 潔 員 工 的 環 保 意 識 不 足，建 議 環 保 署 加 強 對 他

們 的 宣 傳 教 育 。  

 

8 . 5  委 員 認 為 現 時 垃 圾 收 費 的 配 套 設 施 不 足，促 請 環 保 署 加 快 增 設

綠 在 區 區 回 收 點、廚 餘 機 和 綠 綠 賞 禮 品 兌 換 機 等 設 施，讓 市 民

養 成 分 類 回 收 的 習 慣 。  

 

8 . 6  委 員 請 環 保 署 向 委 員 提 供 關 於 在 各 屋 邨 設 置 廚 餘 回 收 設 施 的

資 料 ， 方 便 委 員 向 市 民 解 說 有 關 安 排 。  

 

8 . 7  委 員 建 議 環 保 署 於 公 共 街 市 設 置 廚 餘 機 供 市 民 使 用 。  

 

8 . 8  委 員 表 示 環 保 署 早 前 曾 向 居 民 派 發 家 居 廚 餘 收 集 桶，建 議 該 署

在 其 他 屋 邨 設 置 廚 餘 機 時 亦 採 取 相 同 做 法 。  

 

9 .    環 保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9 . 1  關 於 宣 傳 分 類 回 收 和 垃 圾 收 費：署 方 表 示 除 綠 展 隊 外，環 境 及

生 態 局 及 環 保 署 亦 製 作 了 多 條 宣 傳 教 育 短 片，以 向 市 民 解 說 垃

圾 收 費 安 排 及 回 收 程 序 。 署 方 會 繼 續 加 強 相 關 宣 傳 教 育 工 作 。  

 

9 . 2  關 於「 先 行 先 試 」計 劃 ： 署 方 表 示 會 在 4 月 1 日 起 於 部 分 政 府

大 樓 及 商 業 樓 宇 試 行 垃 圾 收 費，以 掌 握 實 施 有 關 計 劃 的 整 體 情

況 ， 並 解 決 相 關 問 題 。  

 

9 . 3  關 於 回 收 箱 滿 溢 的 情 況 ： 署 方 表 示 會 請 相 關 同 事 跟 進 有 關 問

題 。  

 

9 . 4  關 於 廚 餘 回 收 方 面：署 方 表 示 將 繼 續 檢 視 現 時 不 同 地 區 所 需 的

回 收 設 施，並 期 望 於 今 年 第 二 季 將 已 推 行 的 試 驗 計 劃 擴 展 至 其

他 地 區 ， 包 括 觀 塘 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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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委 員 提 出 跟 進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1 0 .1  委 員 希 望 環 保 署 加 強 向 市 民 解 釋 垃 圾 收 費 的 目 的，並 承 諾 將 所

得 收 益 用 於 環 保 政 策 上 。  

 

1 0 .2  委 員 希 望 環 保 署 於 下 次 會 議 詳 細 交 代 於 寮 屋 區 實 施 垃 圾 收 費

的 安 排 。  

 

1 0 .3  委 員 查 詢 實 施 垃 圾 收 費 後，總 住 戶 人 數 少 於 一 千 戶 的 屋 苑 在 公

眾 地 方 清 洗 垃 圾 桶 及 廚 餘 回 收 設 施 會 否 被 檢 控 。  

 

1 0 .4  委 員 請 環 保 署 考 慮 前 線 清 潔 員 工 處 理 垃 圾 的 安 排，例 如 如 何 應

對 指 定 垃 圾 袋 在 收 集 垃 圾 過 程 中 破 損，以 及 可 否 按 垃 圾 重 量 計

算 收 費 等 ， 以 提 升 收 集 垃 圾 的 效 率 。  

 

1 0 .5  委 員 希 望 環 保 署 提 供 各 屋 邨 的 廚 餘 收 集 數 據 。  

 

1 1 .  環 保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1 1 .1  署 方 表 示 會 繼 續 不 時 檢 討 公 共 屋 邨 的 廚 餘 回 收 情 況，並 計 劃 於

今 年 8 月 於 觀 塘 區 餘 下 1 2 個 公 共 屋 邨 增 設 廚 餘 機 。  

 

1 1 .2  關 於 廚 餘 收 集 數 據：截 至 2 02 4 年 2 月 底，署 方 已 透 過「 廚 餘 收

集 先 導 計 劃 」 在 觀 塘 區 累 計 收 集 超 過  2  4 00 公 噸 廚 餘 ， 平 均 每

日 收 集 量 約 為 6 . 3 公 噸 。  

 

1 1 .3  關 於 單 棟 樓 宇 的 廚 餘 回 收：署 方 表 示 相 關 樓 宇 可 向 環 保 署 申 請

廚 餘 收 集 先 導 計 劃 。 此 外， 環 委 會 現 正 考 慮 將「 私 人 屋 苑 智 能

廚 餘 回 收 桶 試 驗 計 劃 」 擴 展 至 1  0 00 戶 以 下 的 私 人 屋 苑 ， 詳 細

內 容 有 待 公 布 。   

 

1 1 .4  關 於 垃 圾 收 費 的 收 益：署 方 表 示 會 將 收 益 用 於 回 收 減 廢，例 如

營 運 及 擴 展 綠 在 區 區 社 區 回 收 網 絡 及 廚 餘 回 收 網 絡，以 及 支 援

綠 展 隊 進 一 步 推 廣 垃 圾 收 費 、 乾 淨 回 收 及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。  

 

1 1 .5  關 於 前 線 清 潔 員 工 的 責 任：署 方 表 示 垃 圾 收 費 的 目 的 並 非 為 了

管 制 清 潔 員 工，而 是 達 致 源 頭 減 廢。現 時 相 關 法 例 已 訂 定 免 責

辯 護 ， 保 障 遵 守 指 引 的 清 潔 員 工 不 會 受 到 檢 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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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主 席 希 望 環 保 署 負 責 相 關 政 策 的 同 事 能 於 下 次 會 議 向 委 員 簡 介 該 署

的 計 劃 及 政 策，包 括 公 共 屋 邨 廚 餘 回 收 時 間 表、私 人 屋 苑 的 廚 餘 回 收 申 請

計 劃、社 區 廚 餘 收 集 流 動 點、餐 廳 廚 餘 回 收 流 動 點、在 觀 塘 區 增 設 綠 在 區

區 社 區 回 收 點、寮 屋 區 的 垃 圾 收 費 安 排，以 及 綠 展 隊 的 宣 傳 教 育 工 作，讓

觀 塘 區 議 會 能 聯 同 關 愛 隊 一 同 協 助 政 府 推 動 有 關 政 策。主 席 亦 希 望 負 責 廚

餘 機 的 同 事 於 下 次 會 議 向 委 員 交 代 廚 餘 機 滿 溢 及 故 障 等 問 題 。  

 

1 3 .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。  

 

 

I I I .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的 「 小 販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」  

 (觀 塘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/ 20 2 4 號 )  

 

1 4 .  食 環 署 代 表 介 紹 文 件 。  

 

1 5 .  主 席 表 示 余 邵 倫 議 員 有 意 加 入 小 販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。  

 

1 6 .  由 於 只 有 一 名 議 員 示 意，主 席 宣 布 由 余 邵 倫 議 員 擔 任「 裕 民 市 集 小

販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」 代 表 。  

 

1 7 .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。  

 

 

I V .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轄 下 公 眾 街 市 的 「 街 市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」  

 (觀 塘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6 / 20 2 4 號 )  

 

1 8 .  食 環 署 代 表 介 紹 文 件 。  

 

1 9 .  主 席 表 示 有 四 位 委 員 有 意 加 入「 牛 頭 角 街 市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」，食 環

署 代 表 同 意 有 關 安 排 。  

 

2 0 .  經 討 論 後 ， 主 席 宣 布 推 薦 以 下 議 員 加 入 各 街 市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:  

 

街 市 名 稱  推 薦 名 額  
獲 推 薦 加 入  

相 關 街 市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區 議 員  

牛 頭 角 街 市  

4  

(人 數 上 限 由 3

位 增 加 至 4 位 )  

余 嘉 明  

李 嘉 恒  

張 姚 彬  

梁 思 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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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 市 名 稱  推 薦 名 額  
獲 推 薦 加 入  

相 關 街 市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區 議 員  

瑞 和 街 街 市  3  

吳 庭 鋒  

程 海 欣  

譚 肇 卓  

宜 安 街 街 市  

駿 業 熟 食 市 場  

觀 塘 碼 頭 熟 食 市 場  

2  
金 堅  

林 瑋  

鯉 魚 門 街 市  

四 山 街 熟 食 市 場  

東 源 街 熟 食 市 場  

2  
黃 啟 燊  

龐 智 笙  

 

2 1 .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。  

 

 

V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的 「 社 區 綠 化 大 使 計 劃 」  

(觀 塘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7 / 20 2 4 號 )  

 

2 2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下 稱 「 康 文 署 」 )代 表 介 紹 文 件 。  

 

2 3 .  主 席 表 示 有 五 位 議 員 有 意 擔 任 社 區 綠 化 大 使，包 括 程 海 欣 議 員、李

淑 媛 議 員 、 吳 庭 鋒 議 員 、 關 堅 榮 議 員 及 金 堅 議 員 。  

 

2 4 .  由 於 人 數 並 無 設 上 限，主 席 宣 布 由 上 述 五 位 議 員 出 任「 社 區 綠 化 大

使 」， 任 期 至 2 02 5 年 1 2 月 底 為 止 。  

 

2 5 .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。  

 

 

V I .  觀 塘 區 內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 

(觀 塘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8 / 20 2 4 號 )  

 

2 6 .  秘 書 介 紹 文 件 。  

 

2 7 .  主 席 建 議 日 後 向 所 有 觀 塘 區 議 員 發 送 有 關 跟 進 觀 塘 區 內 環 境 衞 生

問 題 的 回 條。主 席 希 望 食 環 署 能 在 下 次 會 議 向 委 員 報 告 現 時 觀 塘 區 衞 生 黑

點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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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8 .  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署 方 一 直 跟 進 區 內 衞 生 黑 點 的 情 況，並 會 在 下 次

會 議 呈 上 相 關 資 料 。  

 

2 9 .  主 席 建 議 委 員 會 日 後 可 實 地 視 察 衞 生 黑 點，讓 委 員 跟 進 情 況，稍 後

將 與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商 討 細 節 。  

 

3 0 .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。  

 

 

V I I .  其 他 事 項  

 

3 1 .  委 員 補 充 指 收 到 政 府 產 業 署 回 覆，指 政 府 現 時 以 統 一 回 收 的 方 式 處

理 由 政 府 獨 立 擁 有 的 公 務 員 宿 舍 的 廚 餘，並 由 環 保 署 負 責 統 籌 相 關 工 作。

惟 油 美 苑 及 高 翔 苑 的 公 務 員 宿 舍 因 涉 及 產 權 問 題 而 未 能 參 與 統 一 回 收 計

劃 ， 委 員 建 議 環 保 署 考 慮 將 上 述 兩 個 公 務 員 宿 舍 納 入 有 關 計 劃 。  

 

3 2 .  主 席 請 環 保 署 於 下 次 會 議 回 應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

 

V I II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3 3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20 24 年 5 月 9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2 時 30 分 舉 行 。  

 

3 4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3 時 5 9 分 結 束 。  

 

本會議記錄於 2024 年 5 月 14 日獲得通過。  

 

 

觀 塘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 0 24 年 5 月  


